附件

沁县本级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事项

名  称
	证明

用途
	涉及的职权类型
	设定依据
	依据效力层级（政府规章、政府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
	索要部门
	开具单位
	取消后的

办理方式
	备注

	1
	家庭经济状况

证明或逐级审核意见
	申请临时救助
	行政给付
	《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沁政发〔2015〕26号）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乡民政部门
	务工由用工单位出具；无业由居住社区或村委出具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实现前仍需提供

	2
	遭遇突发性临时性等相关证明
	申请临时救助
	行政给付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乡民政部门
	务工由用工单位出具；无业由居住社区或村委出具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实现前仍需提供

	3
	其他保险、救助、赔偿等有关情况的证明
	申请临时救助
	行政给付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乡民政部门
	务工由用工单位出具；无业由居住社区或村委出具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实现前仍需提供

	4
	家庭基本情况

证明
	办理低保
	行政给付
	《沁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沁政办发〔2013〕18号）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乡民政部门
	申请人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取消除法定

证照、权属

证明以外的

相关证明

	5
	收入证明
	办理低保
	行政给付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乡民政部门
	对象或其子女所在工作单位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取消打零工、无稳定就业的收入证明

	6
	赡养、抚养人

证明
	办理低保 
	行政给付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乡民政部门
	申请人
	按照文件核定收入
	取消赡养人无稳定就业收入证明

	7
	其他相关证明

材料
	办理低保
	行政给付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乡民政部门
	申请人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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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低收入家庭申请公租房
	行政给付
	《沁县廉租住房保障实施办法》（沁政办发〔2012〕46号）第二十一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住建局
	其他相关机构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9
	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抚养关系的证明材料
	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行政给付
	《沁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沁政发〔2012〕25号）第二十九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住建局
	其他相关机构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10
	社会保险缴纳

证明
	新就业人员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行政给付
	《沁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沁政发〔2012〕25号）第三十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住建局
	人社部门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11
	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新就业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行政给付
	《沁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沁政发〔2012〕25号）第三十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住建局
	其他相关机构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12
	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外来务工人员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
	行政给付
	《沁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沁政发〔2012〕25号）第三十一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
	县住建局
	其他相关机构
	本人承诺或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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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许可相对人+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许可相对人证明材料(个人名章或公司签章）
	行政许可
	办事流程设定
	
	县交通运输局
	行政相对人
	备案证明
	

	14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许可相对人+申请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许可相对人证明材料(个人名章或公司签章）
	行政许可
	办事流程设定
	
	县交通运输局
	行政相对人
	无
	

	15
	铁轮车、履带车在公路上行驶许可
	许可相对人+申请铁轮车、履带车公路上行驶许可+许可相对人证明材料(个人名章或公司签章）
	行政许可
	办事流程设定
	
	县交通运输局
	行政相对人
	无
	


